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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10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沈机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129 

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本次 

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票价格不实施除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规模将显

著增大，由 765,470,884 股扩大至 1,684,035,944 股，市场

供给可能相应显著增加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背景 

2019 年 8月 16日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沈

阳中院”或“法院”）作出（2019）辽 01破申 14号《民事

裁定书》，依法裁定受理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沈阳机床”或“公司”）进行重整的申请。2019 年 11

月 13 日、14 日，沈阳机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、出资人

组会议，表决通过了沈阳机床重整计划草案及出资人权益调

整方案。2019 年 11 月 16 日，沈阳中院作出（2019）辽 01

破 18-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批准沈阳机床重整计划，

并终止沈阳机床重整程序。 

基于重整计划，本次重整拟以沈阳机床现有总股本

765,470,884 股为基数，按照每 10 股转增 12 股的比例转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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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约 9.19 亿股，上述转增股份不向原股东分配，全部按

照重整计划规定用于引入投资人和清偿债权人。投资人中国

通用技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用技术

集团”）出资受让沈阳机床约 5.05 亿股转增股票，约占转

增后总股本的 29.99%；剩余约 4.14 亿股股票全部用于清偿

沈阳机床对金融普通债权人的债务。上述转增的准确股票数

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

的数量为准。 

二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不实施除权的说明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则》”）

第 4.4.1 条的规定：“上市证券发生权益分派、公积金转增

股本、配股等情况，本所在权益登记日（B 股为最后交易日）

次一交易日对该证券作除权除息处理，本所另有规定的除

外。” 

针对上述除权规定事宜，公司委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）进行研究。2019 年 12 月

16 日，中金公司出具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

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票价格不

实施除权的专项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专项意见”），认为沈

阳机床本次重整中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适用于《规则》

第 4.4.1 条规定；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，沈阳机床

股票价格不进行除权具有合理性。专项意见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“(一)股票价格进行除权的基本原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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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情形下，除权是指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，但每股股

票所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有所减少时，需要在事实发生之后

从股票价格中剔除这部分因素，而发生的对股票价格进行调

整的行为。当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时，需对股票价格进行除

权的情形主要是以下两种面向上市公司原股东的行为： 

1、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，但所有者权益未发生变化的

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送股：此时上市公司每股股票代表的企

业实际价值（按每股净资产计算）减少，为促使公开市场在

公允的基准上反映公司股票价格，需要通过除权对股票价格

进行调整。 

2、上市公司配股：当上市公司配股时，一般情形为向

上市公司全体原股东按比例配售股票，并且配股价格明显低

于市场交易价格。因此，配股赋予了上市公司全体原股东以

较大折扣认购新股的权利，是上市公司全体原股东的股东权

益的一种重新安排。站在公开市场角度来看，为了显现公允

的交易价格基准，配股后需要通过除权调整公司股票价格。 

此外，上市公司在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、公开发行股票

时，一般情形下每股净资产将相应增加，原则上不通过除权

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调整。 

(二)沈阳机床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适用于上述除

权情形 

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是沈阳机床重整方案的重要组

成内容，与一般情形下的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存在明

显差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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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执行，

全部用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沈阳机床投资，以及清偿沈阳机

床对金融普通债权人的债务。本次转增前后，沈阳机床在总

股本扩大的同时债务规模明显减少、所有者权益明显增加；

沈阳机床原股东所持股票数量未发生变化，每股股票所代表

的企业实际价值（以每股净资产计算）较重整前显著提升。

这与转增前后公司所有者权益不变、需要通过除权对股票价

格进行调整的一般情形存在本质差别。 

2、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用于引资偿债，投资者

以现金为支付对价，债权人以债权为支付对价。因此，本次

转增并非向上市公司全体原股东配售，而是更接近于一次面

向市场、协商确定的交易行为。根据重整计划披露，截至 2019

年 10 月 10日沈阳机床金融普通债权为 150亿元。在完成部

分现金清偿及留债后，对剩余金融普通债权由沈阳机床资本

公积转增的约 4.14 亿股股票进行清偿；同时，通用技术集

团出资 12亿元取得约 5.05亿股转增股票。 

上述支付对价同时涉及现金与债权，其估值需整体综合

考虑。考虑到本次转增已经取得沈阳机床债权人会议和出资

人组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司法裁定确认，并且转增前后不存在

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的幅度明显低于股本增加的幅度而导

致每股净资产将下降的情形，因此，上述现金及债权对价的

整体估值已经兼顾了上市公司、上市公司原股东及债权人的

利益，并得到各方共同认可；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上市

公司原股东利益（按每股净资产计算）也未被稀释。这与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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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司向全体原股东按比例配售股票，并且配股价格明显低

于市场交易价格，需要除权调整的一般情形存在本质差别。 

3、本次重整完成后，沈阳机床的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

化，净资产实力得到增强。因此，如果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

后按照《规则》相关要求对沈阳机床股票价格实施除权，将

导致除权后的股票价格显著低于除权前的股票价格，与沈阳

机床重整前后基本面有望实现根本性变化的实际情况有所

背离。因此，除权后的股票价格可能无法充分反映沈阳机床

股票的真实价值，与除权的基本原理存在不相符之处。 

4、与一般性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后原股东取得转

增股份的情形不同，本次重整中，公积金转增股本均用于清

偿沈阳机床普通债权及引进战略投资者，沈阳机床原股东实

际并未获得转增股份。如果除权，则有可能不利于保持沈阳

机床原股东在除权前后的账面投资成本的一致性。 

(三)专项意见 

综上所述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：本次资本

公积转增股本属于沈阳机床重整方案的一部分，与一般情形

下的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配股存在明显差异，不适

用于按照《规则》第 4.4.1 条规定对股票价格进行除权。本

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，沈阳机床股票价格不实施除权

具有合理性。” 

三、风险提示 

若本次重整顺利完成，公司有望借助重整契机化解财务

危机，恢复持续经营能力。但是公司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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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，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、国家经济政

策调整、利率和汇率的变化、股票市场投机行为以及投资者

心理预期等各种不可预测因素影响，从而使公司股票的价格

偏离其价值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。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

股本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及流通股规模将显著增大，市场供

给可能相应显著增加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


